
附件 7-3 

 

宜蘭縣礁溪鄉公所員工協助方案過勞案處理流程表 

 

員工符合長時間工作定義 

（近 6個月期間，每月平均加班

工時超過 45 小時） 

員工自覺有過勞情況 

填寫「過勞量表」個人評估問卷 

員工所處單位評估 

結案 所處單位填寫申請表 

協助改善 無法協助改善 

專業職業安全醫師評估 

不成立過勞 

結案 

成立過勞 

業務單位研議 

調整業務範圍 

持續追踨至改善 

人事室協助轉介 


